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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规范性”从何谈起

法律全球化的知识挑战 

托马斯·杜斐*

摘 要 如何面对法律全球化的知识挑战,已成为全世界所有法律人的知识共业。法律

全球化不仅迫使我们发现本国法律的局限,更展现出一个更大尺度的法律交流的真实图景,一

个急需被认真对待、被细致描述、被再规范化以重构法学范式的知识前提。“复规范性”的认知

性概念的提出,试图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学范式,促进跨区域、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与知识

生产。法律全球化对法律实务、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这是提出“复规范性”的现实

语境;“法律多元主义”概念的使用缺陷,那正是“复规范性”所试图超越的认知语境;讨论“复规

范性”概念本身,如何作为法律史学的研究工具,如何从人类行为学角度进行跨文化观察与对

话,这种对话正是全球化时代重构法学范式的知识前提。

关 键 词 法律全球化 法律多元主义 复规范性 人类行为学 全球法律史

世界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时代,过去二十年,法律实务、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都共同经历了

跨国化的渐变。跨国法律不断快速扩散,法学知识生产的本国体制亦让步于跨国框架。以本

国制定法为基础的法律体制与法学范式,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化挑战。我们似乎应该重新

反思19、20世纪那场塑造民族国家的时代语境,反思既往语境中各国法律发生在大致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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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所谓近代化,以及这场法律近代化所奠定的知识传统与实践,反思我们设想法律的方式、

组织法学教育的方式,乃至构建法学范式的方式。因此,法律全球化不仅迫使我们看见本国法

律的失灵,更展现出一个更大尺度的法律交流的真实图景,一个急需被认真对待、被细致描述、

被再规范化以重构法学范式的知识前提。

这场知识挑战,抑或是知识诱惑,显然非常严峻,尤其对于经受严格教义学训练的德国人。

法律全球化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自我克服,从法律秩序的知识主导者变成跨区域、跨文化、

跨学科对话的参与者,作为知识对话的一方,应该如何敞开自我、理解彼此。法律全球化也同

样意味着超越近代的大尺度观察,当欧洲不再成为进步与理想的高峰,亦即理解他者的认知屏

障,我们才能抛弃前见,发现规范秩序如何生成。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恰当而克制的概念,排除

前见,促成对话。目前,我们认为“复规范性”(Multinormativity)或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

一方面,这个认知性概念将普遍带有欧洲痕迹的“法”概念,稀释为一般性的“规范性”(Norma-

tivity),为此我们甚至排除了偏重理哲感的“规则”(Norm)或带有制定法意味的“规则”

(Rule)。另一方面,我们加入“多样化”(Multi-)的范围,承认各种各样规范性的共存、交流,

乃至竞争、融合与共生,并延伸于规范性的情境与形态,尤其是那些深刻影响着法学知识、思维

与行为的前提。

关于本文的结构,所谓“复规范性”从何谈起,我们不妨首先讨论法律全球化对法律实务、

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深刻影响,这是提出“复规范性”的现实语境。其次,我将触及“法律多

元主义”概念的使用缺陷,那些正是“复规范性”所试图超越的认知语境。最后,我将讨论“复规

范性”概念本身,如何将其作为法律史学的研究工具,如何从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角度进

行跨文化观察与对话,而这种对话正是全球化时代重构法学范式的知识前提。

一、法律全球化的知识挑战

科学史已经显示,知识生产的制度性框架———知识基础(knowledgeinfrastructures),即

我们组织、积累知识的方式,我们为此所使用的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科学研究的结

果。适用于科学的,亦适用于法律。对于法律史学者而言,所谓“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似乎

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相似:媒介革命的影响;立法者的多样性(multiplicity);广阔交流空间的开

放;跟随着商人、传教士及其媒介,规范之全球传播成为可能———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被转译为

今日之现实。〔1〕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种新的通用语言的势不可挡,曾经的拉丁语,今日之

英语,其影响了法学研究的形成与转型。为了关注法律体系与研究体制之当下转型,并顾及知

识生产条件与结果的相互依赖,我们必须反思这些巨大变化,即时髦话语所概括的“全球化”与

“数字化”。那些制度既生产着法律,又设计出主导法学研究之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而其本身

·22·

中外法学 2019年第1期

〔1〕 MichaelStolleis,Vormodernesund postmodernes Recht,Merkur.DeutscheZeitschriftf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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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经历着根本变革,已经影响到我们在社会中组织正义的方式。〔2〕我认为,这个过程为所谓

的法学“基础研究”(Grundlagendisziplinen)提供了重大机遇。对于这是一个宏大命题,我只能

以德国视角,触及三个方面。

(一)跨国法律

如我们所知,西方法律体系———或许目前所有的法律体系———由19、20世纪之本国既往

语境所塑造。不只是我们的法律,还包括我们的知识传统与实践,我们设想法律的方式、组织

法律教育与行政的方式,也都源自这一时期。自此以降,在1850到2000之间,便发生了邓肯

·肯尼迪(DuncanKennedy)所谓的“法律与法学思想的三次全球化”。〔3〕18世纪以来,出于

法律与法学思想之全球化所导致的特定情景,大量国家的法律文化与法律体系逐渐形成,有些

方面近似,其他方面则差别显著。同样地,19世纪后期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个充满活力的领

域———国际法,其研究高度专业化,大量“边缘学者”(如ArnulfBeckerLorca)参与复制生产。

目前,这场变化已遭到严厉批判,被称为殖民主义产品:即便在欧洲帝国消亡以后,国际法仍保

持着非对称的权力结构。最终,在20世纪最后阶段,我们观察到超国家法律(supranational

law)的出现,如欧共体。因此,在21世纪开端,我们似乎具备了某些共享的法律语法与语汇,

其在全球大量地区,建立起本国的、国际的与超国家的法律。

今日,在生活的诸多领域,国家法律与本国法律已经被新的政策、规范框架与司法造法

(judiciallawmaking)所取代,其经常产生于英美的法律实践。新的非政府规则(non-govern-

mentalnorms)与裁决机构大量涌现,互联网、经济、体育与娱乐业等领域尤为明显,其都由非

国家规范(non-statenormativity)所规制。通常,这种非国家或半国家法律,跨越一个以上的

司法管辖,因而被称为“跨国法”或“全球法”。〔4〕如果法律空间最终由共同体所能触及之范

围来界定,那么90年代以来伴随跨国法律的增长,交流领域的革命便不再令人惊讶;较之国际

法与本国法,这一领域更加流动、更具活力。

这个过程的影响与关涉,绝不局限于欧洲、工业国家或法律合作密切的空间。相反,由于

所谓发展中新兴国家加入到全球经济,或以生产制造方式,或作为自然资源提供者,这些国家

的人口已经受到大量规则与实践的约束,而这些规则与实践之合法性(legitimate)既不来自该

地区或本国,也非国际,而是完全由非国家参与者所设计。正是在这些区域,放松规制(dereg-

ulation)的破坏性(destructive)潜力最具生命力。针对市场力量集聚的潜在防卫,控制机制,

以及基于本国法律体系的法律保护,经常陷于失效———对于民众而言,有时这会产生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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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此,特别是在全球南方(GlobalSouth),大量讨论涉及跨国法律及其潜力与风险。由于

法律的出口与进口,跨国法律之创造及其相关服务,一个可营利的市场已经在过去几十年突然

出现。〔5〕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与其他法律职业人,都在谈论着这个市场,周旋忙碌其

间。总而言之,近二十年来,我们已经亲历了跨国法律的蓬勃生长。人们可能发问,我们是否

已经掌握了与跨国法律相匹配的跨国法学研究? 对于学术研究在法律体系内实现其诸多功能

而言,这个问题似乎十分重要。

(二)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的改革

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之重要改革同样发生于这一时期,对此我将给予简要评论。法律的

跨国化代表了法学研究之重要转型,而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的跨国化则同样重要。法学研究

两者兼属:一部分是法律体系,一部分属于学术体制。过去二十年,我们的文化与社会之全球

化、数字化与经济化,不仅影响了法律,也导致了知识生产之跨国结构的形成,如社会科学、人

文学科与法学。反观德国,我们可以发现,过去二十五年以来,德国的研究政策不仅要应对重

新统一的挑战,还要面对不断增长的研究与基金之全球市场的出现。2005年,德国联邦政府

予以回应,决定开展所谓的“卓越计划”(excellenceinitiative);这项计划的目标是推进高水平

研究,使德国大学与研究机构更具国际竞争力。此后,新的研究基础被创造并资助,其主要用

于培育交叉学科、国际性研究,并依赖于充满竞争机制的基金分配。直到当下,法学院并没受

到这个趋势的影响。但是,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他们的参与一定会在未来有所增进。

国际化是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要素,德国校长会议(HRK)于数年前宣布,德国大学必须

转型为国际机构。2012年,德国研究基金会(DFG)发表了对法学研究的建议,明确鼓励大学

促进法律领域的国际化。〔6〕同样的国际化政策,资源分配之竞争机制,也出现于跨国层

面。〔7〕2006年,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成立。2011年,“科学欧洲”(ScienceEurope)建立,

它是欧洲研究基金组织(RFO)与研究执行组织(RPO)的联合会,目前包含来自27个国家的

50个研究所,每年代理大约300亿欧元的研究基金。这两个机构都意味着加强所谓的“欧洲

研究领域”,建立欧洲科学共同体。因此,过去25年,尤其是过去15年,已经被持续增长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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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学术部门的经济化所塑造。德国的法学院尚未被直接波及,却即将感受到不断增加的压

力。〔8〕

通过竞争机制分配研究基金的趋势,给予跨学科、国际性研究以特权———知识生产条件的

改变,这对学术研究之结果并非没有影响。相反,即使在法律领域,尽管有其本国烙印,我们仍

可以观察到学术话语的持续英语化(anglicization),无论语言表达、还是概念术语。跨学科研

究,从其他认知群体(epistemiccommunities)转移理论与方法,变得愈发频繁。这导致学科边

界持续出现孔隙(porosity)。甚至在德国,以及其他科学共同体,我们可清晰看到那些冠以“法

律与……”的学科在不断增长,其连接了法律研究与其他知识领域。显然,面对这一过程,反应

各不相同。一些法学研究者捍卫着法学教育与研究之本国模式的价值;其他人则大声疾呼,要

求更多国际化。以我的理解,我们不该忽视国际语境中正在消失的本国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性。

但是,德国法学尤其面临着严肃挑战,由于其极端专注教义学的一致性,这将带来更加复杂的

体系而难于交流。

(三)跨国法学研究

回溯过去,由于欧洲与北大西洋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的霸权,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已经

具备一些法律交流的经历。近来,跨国法律之著作与教学的增长,似乎指出了同样方向。高等

教育与研究体制的跨国化,同样表明我们正走向某种跨国法律学术的共同体。跨国法律领域

包含了教学、杂志,以及大量的企业活动。但是,这难道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具有了跨国法学研

究吗?

我认为,我们还不具备这种学术。跨国法与全球法的强势挺进,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培

训、法律咨询与出版等领域的市场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跨国法律研究”的形成。仅仅的对象

性参与,决不生成科学本身。对欧洲法及其历史的观察,或许可以更为清晰地证明此点:同样

地,如同跨国法律领域,企业家与政治因素最初占据着舞台,然而本国法律学者,长期以来只是

将欧洲法转译入他们自己的参照系,由此将其本国化。即便今日,很多观察者发现,我们距离

共享之方法、概念与原则所构成的通用集合(commonset),亦即真正的欧洲法学研究所必备

的要素,仍十分遥远。

对于欧洲法学研究的这种评论或许略显消极,因为跨国(或全球)法学研究所产生的制度

与认知挑战,在范围上则更为巨大。反观欧洲个案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持续数个世纪的对

话、高密度的交流互动、近似的法律语法与语汇的形成,以及由身份认同所支持的“欧洲的欧洲

化”进程。一旦放入世界尺度,某些情况却并非如此,即使存在19、20世纪的“全球化”。此外,

在欧洲个案中,我们可以利用稳固的制度性框架,政治、经济与法律整合的大环境。并且,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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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创造学术研究的欧洲空间,共同的话题、方法、实践与基础设施都产生于此。这一切在跨

国法学研究中并不存在。〔9〕

最初条件已然困难重重,任务本身亦并不轻松:理智地讲,跨国法律科学要求我们的意愿

与能力,至少要从我们自己的分类、方法与原则之中解放我们自己———为了获得启发。换言

之,这意味着一场巨大的认知挑战(epistemicchallenge)。它必须向一个超越欧洲语境的更高

维度敞开,向规范性的其他概念敞开,向法律与法律科学的其他内部结构敞开。进而,在特定

环境下,让极其多样的法律文化彼此对话。〔10〕我们将必须面对,我们是否真的确实具备一个

共同或共享的基础,当我们向来自其他法律文化的同仁谈及法律的基础概念。〔11〕举例而言,

思考一下“法治”与“宪法”,当我们使用这些术语时,美国、德国或中国的学者真的意指同一个

事物吗? 或者,当我们讨论中国在2014年将12月4日作为其“国家宪法日”,难道我们并不需

要超过法学家能力范围的文化背景吗? 比如,儒家文化。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同事都在强调

其自我传统,以及对于传统的自我解释。

正如我们所见,跨国法学研究必然指向法律领域向其他学科的开放,它需要非常不同于传

统西方法律概念所能提供的知识体系。〔12〕在与非法律学科的密切接触中,它需要关于基本

主题的高强度对话,比如,法律的概念、历史牵连的重构,以及将交流纳入本国特殊现实的不同

转译。我们必须整合宗教学、哲学、社会学科———略举数例。作为不同知识类型的中介者,区

域研究将更为重要。在此语境下,前述之高等教育与研究体制的跨国化,为跨国法学研究创造

了一些必要前提。

二、“法律多元主义”的纷繁与缺陷

面对法律全球化的浪潮,我们需要一个恰当而克制的概念,排除前见,促进对话。“法律多

元主义”(legalpluralism)无疑最有代表性,这个概念源自不同学科、不同话语共同体。它具有

丰富启发性,促进了人类学、社会学与规范科学的大繁荣,同时也带来了语义的含混与不确定。

各种话语体系导致了概念使用的一词多义(Polysemie)。因此,“法律多元主义”缺失的并非

是敏锐的思考,而是一个被普遍接受且具有说服力的定义。对此,我将系统勾勒“法律多元主

义”概念的纷繁图景与使用缺陷,这正是提出“复规范性”这个替代性选择的知识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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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ThomasDuve,“EuropeanLegalHistory-Concepts,Methods,Challenges”,inThomasDuve
(ed.),EntanglementsinLegalHistory:ConceptualApproaches,Frankfurtam Main:MaxPlanckInstitute
forEuropeanLegalHistory,2014,pp.3-25.

HelgeWendt,JürgenRenn,“KnowledgeandScienceinCurrentDiscussionsofGlobalization”,in
JürgenRenn(ed.),TheGlobalizationofKnowledgeinHistory,EditionOpenAccess,2012,pp.45-72.

StefanKadelbac/KlausGünther,RechtohneStaat?,in:StefanKadelbachandKlausGünther
(Hrsg.),RechtohneStaat?ZurNormativitätnichtstaatlicherRechtsetzung,2011,S.9-48.

参见 WilliamTwining,GeneralJurispruden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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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多元主义的纷繁图景

1996年,贡塔·托依布纳(GuntherTeubner)的德文论文“全球的布科维纳:跨国法律多

元主义的浮现”发表于《法律史杂志》。同年,英文版相继出版。〔13〕经由新兴规范、跨国网络

与决策力量,托依布纳关于全球化竞技场内新型规范秩序的思考,很快提升为法学与规范科学

的参照标准。这些思考皆来自跨国法律正在加速生产的感受,其产生于80年代后期、90年代

早期之世界政治、经济、媒体与意识形态等条件。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布科维纳其实由来已

久,如今似乎整个世界都将如此变化。自此,“法律多元主义”便经常具有跨国与全球的内

涵。〔14〕关于“没有国家的法律”(RechtohneStaat)的辩论,对于某些人而言,起初还颇具异域

色彩,如今却逐渐获得德国法学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在跨国法律与跨国法学的语境中。〔15〕相

关专著与文集对“法律多元主义”已经进行了反思性、历史化与系统化的梳理。〔16〕

90年代初期,人们已经能够在一个更长的传统上展开研究。对很多人而言,这个传统开

始于70年代。〔17〕那些年,法律人类学家不断投身于非国家法(nicht-staatlichesRecht)及其

与国家法(staatlichesRecht)之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在1969年建立的法律多元主义委员会

(CommissiononLegalPluralism)的工作框架下。无论当初,还是当下,他们并非主要关注跨

国现象本身,而是在意欧洲扩张及之后的殖民化过程之中,第一次全球化所引发的细微可见的

后果,尤其在非洲与亚洲。去殖民化的过程使这些后果愈发显见,而这些年来政治与智识的觉

醒则赋予分析以力量。人们谈及民间法(FolkLaw)、非官方法(UnofficialLaw)与习惯法

(CustomaryLaw)。在托依布纳发表其论文十年之前,约翰·格里夫斯(JohnGriffiths)在其

论文“何谓法律多元主义?”中已经能够确立某种程度的共识。他将“法律多元主义”定义为“在

超过单一法律秩序的社会场域(socialfield)中的某种存在”,换言之,“在任何社会场域中,行

为都不只在一个法律秩序中发生”。〔18〕两年后,法律人类学家萨利·安格尔·梅丽(S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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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GuntherTeubner,GlobaleBukowina:ZurEmergenzeinestransnationalenRechtspluralismus,in:

RechtshistorischesJournal15,1996,S.253-255.
参见BrianZ.Tamanaha,“UnderstandingLegalPluralism:PasttoPresent,LocaltoGlobal”,

SydneyLawReview,No.30,2008,pp.375-411.RalfMichaels,“GlobalLegalPluralism”,AnnualReview
ofLawandSocialScience,No.5,2009,pp.243-262.Kadelbach/Günther (Fn.11),S.9-48.RalfSei-
necke,DasRechtdesRechtspluralismus,2015,S.49ff.

更早 时 期 的 研 究 可 参 见 LarsViellechner,TransnationalisierungdesRechts,2013.Michael
Grünberger,TransnationalesRechtalsresponsiverRechtspluralismus,DerStaat55,2016,S.117-133.
Gralf-PeterCalliess(Hrsg.),TransnationalesRecht.StandundPerspektiven,2014.

Seinecke的专著有三篇作品涉及这个问题,RalfSeinecke,DasRechtdesRechtspluralismus,

2015.亦可参见收录于该书中的Kuntz的相关书评。

SallyFalkMoore,“LawandSocialChange:TheSemi-AutonomousSocialFieldasanAppropri-
ateSubjectofStudy”,Law &SocietyReview,No.7,1973,pp.719-746.

JohnGriffiths,“WhatisLegalPluralism?”,JournalofLegalPluralism,No.24,198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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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eMerry)给出了类似而更加详实的分析。〔19〕可见,最重要的是,以盎格鲁萨克逊的话语

权,对源自法律人类学的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解已然确立,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规范性建议,例

如对不同的规范性模式进行分类,而这种理解与法律之政策性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样并

不少见。〔20〕

同样在70年代,欧洲大陆的(法律)史学研究中第一次出现了明确提出不同历史构造中的

“法律多元主义”或“法学多元主义”(juridischerPluralismus)的论文。〔21〕毫无惊讶,因为法律

史对这种现象早已准备好了充沛的观念素材。在针对《法律的多重躯体》的书评中,〔22〕法律

史学者彼得·奥斯特曼(PeterOestmann)将这种法律多样化(Rechtsvielfalt)称为欧洲法律史

的连接元素。〔23〕这符合普遍的感知,并尤其值得注目,因为它正是针对帝国与殖民之欧洲以

外的法律体制(Rechtsregimen)的研究。正是在这种研究中,从2000年开始,“法律多元主义”

概念在英美世界,经历了一场真切的历史编纂上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历史学家发现“法律

多元主义”几乎无所不在———无论早期近代的大西洋与太平洋、奥斯曼帝国,还是亚洲。一些

研究帝国的历史学家惊奇地揉搓双眼,他们几十年来的不少探索发现,原来具有明显的划时代

的新意:重叠的司法权(Jurisdiktionen),错综复杂又保持开放的管辖权(Zuständigkeiten),以

及由此合成的司法实践,形成了一种连续协商妥协的现象,却又不是出于理念世界(Ideenhim-

mel)之秩序状态(Verfassungsordrnung)的凝聚,“这正是法律多元主义之学术繁荣的时

代”。〔24〕

与此同时,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参考标准的研究范式,在辩论之中逐渐形成,其所涉及到

的作品主要来自英美世界。起初,持怀疑态度的塔玛纳哈(BrianZ.Tamanaha)站在了这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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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SallyEngleMerry,“LegalPluralism”,LawandSocietyReview,No.5,1988,pp.869-896.
WernerMenski,“PluralWorldsofLawandtheSearchforLivingLaw”,inWernerGephart(ed.),

RechtsanalysealsKulturforschung,Frankfurtam Main:MaxPlanckInstituteforEuropeanLegalHistory,

2012,pp.71-88.此外,Twining的作品描绘了从这种法律多元主义的软事实向全球法律多元主义的转变,并
涉及意义偏移(Bedeutungsverschiebungen)问题。参见 WilliamTwining,“LegalPluralism101”,inBrianZ.
Tamanaha,CarolineMarySage,MichaelJ.V.Woolcock(ed.),LegalPluralismandDevelopment:Scholars
andPractitionersinDialogu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pp.112-128.

参见JohnGillissen,LePluralismeJuridique,1972.
参见SeánPatrickDonlan,DirkHeirbaut(ed.),TheLaws’ManyBodies:StudiesinLegalHy-

bridityandJurisdictionalComplexity,c1600-1900,Berlin:Duncker& Humblot,2015.
参见PeterOestmann,GemeinesRechtundRechtseinheit.ZumUmgangmitRechtszersplitterung

undRechtsvielfaltinMittelalterundNeuzeit,in:EvaSchumann(Hrsg.),Hierarchie,KooperationundInte-
grationimEuropäischenRechtsraum.17.SymposionderKommission“DieFunktiondesGesetzesinGeschich-
teundGegenwart”,2015,S.1-50.

PaulSchiffBerman,“Reviewof‘LegalPluralismandEmpire,1500-1850’,byLaurenBenton
andRichardJ.Ross”,LawandHistoryReview,No.33,2015,pp.1005-1007.相关评论参见LaurenBen-
ton,RichardJ.Ross(ed.),LegalPluralismandEmpires,1500-1850,NewYork:NewYorkUniversity
Pre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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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顶峰,保尔·伯曼(PaulSchiffBerman)与劳伦·本顿(LaurenBenton)紧挨着本文开头

引用过的梅丽(SallyEngleMerry)与格里夫斯(JohnGriffiths),此时已成为引用率最高的作

者。他们的想法固然存在部分差异,他们的经验领域与学科上的认知偏好(Erkenntnisinteres-

sen)则非常不同。其中,有些人目前已经修正或补充了之前的思考:格里夫斯提议以“规范多

元主义”(normativepluralism)替代“法律”,尽管是出于社会学的用法;塔玛纳哈提出了极具

影响力的区分不同规范领域的建议;本顿则表达了她对“司法多元主义”(jurisdictionalplural-

ism)的理解,并承认其尚不足以恰切分析,诸如早期近代之道德神学(Moraltheologie)等现象;

而伯曼则一再果断地涉足规范性维度。〔25〕这个概念服务于人类学、(法律)历史学与法律理

论,而“法律多元主义的言辞(languages)”已然大量存在。

欧洲大陆,尤其是德语法学之辩论所呈现出的某种特殊性(specificum),应该在此有所涉

及。其中,20世纪早期关于法律理论的思考仍硕果累累。这一时期的部分作品目前已不再流

行,比如桑蒂·罗曼诺(SantiRomano)的《定理》(Theoreme)。其中,那些针对所谓的“近代司

法专 制 主 义”(juristischerAbsolutismus)的 作 品,提 出 了 关 于 规 范 性 的 另 一 种 构 思

(Gegenentwürfe),涉及到具体的生活秩序及其法律生产,却无法被自由主义的法典体系与法

律秩序所恰当论述。这幅也许略显夸张的近代法律的图像,仍经常决定着我们今日的感

知———尤其是那些阐述,其产生于这场针对抽象自由主义体系之能力的怀疑气氛,例如弗朗兹

·维亚克(FranzWieacker)的作品。但是,这些阐述也刚好表明,关于“法律多样化”(Rechts-

vielfalt)命题,一些欧洲大陆的法学讨论在何种程度上被以“法律秩序的统一”之法学思维的基

本原则,及其对此思维的反抗所共同塑造。顾及到我们法律体系的未来,尤其鉴于多样性的挑

战,关于不同类型的法学思维的历史讨论,或许存在着某种破坏力,又或许是我们所理解的潜

在力量。一个重要参照点目前仍是欧根·埃利希(EugenEhrlich)的《法社会学基本原

理》。〔26〕埃利希同凯尔森(HansKelsen)一样,生活在哈布斯堡之多民族国家,却给出了完全

不同的答案。同一年,埃利希得出了法律秩序之层级结构(Stufenbau)的学说。〔27〕从《法社会

学基本原理》中,托依布纳不仅发现埃利希关于法律多样化的社会学阐述至今仍充满力量,令

人印象深刻。并且,托依布纳的作品从全球角度对其进行了相应拓展。以埃利希为参照也有

助于将法律体系的自我观察纳入更广阔的历史范围。于是,托依布纳将埃利希的这句名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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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参考JohnGriffiths,“TheIdeaofSociologyofLawanditsRelationtoLawandtoSociology”,in
MichaelFreeman(ed.),LawandSociolog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BrianZ.Tamanaha,su-
pranote14,pp.375-411.LaurenBenton,ASearchforSovereignty:LawandGeographyinEuropeanEm-
pires,1400-190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LaurenBenton,RichardJ.Ross(ed.),

supranote24.PaulSchiffBerman,GlobalLegalPluralism:AJurisprudenceofLawBeyondBorders,Re-
pri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

参见EugenEhrlich,GrundlegungderSoziologiedesRechts,1913.
亦可见KlausLüderssen的导言,收录于 HansKelsen,EugenEhrlich (Hrsg.),Rechtssoziologie

undRechtswissenschaft.EineKontroverse(1915/1917),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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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发展的重点在我们的时代,就像所有时代一样,其既不在立法,也不在司法,而处于社会本

身”,放在了论文的开篇处。

(二)法律多元主义的使用缺陷

在进一步阐释“复规范性”之前,有必要补充说明“法律多元主义”概念的使用缺陷。〔28〕

这个概念被诟病的原因在于,早期十余年所勾勒之概念特征源自不同学科、不同话语共同体,

而其使用又在如此不确定之下涉及了多种多样的实用语境(理论、方法与假设),以至于人们怀

疑其启发力量(heuristischeKraft)。治理话语、规制话语与碎片话语,各有其自身语汇,并导

致概念的一词多义(Polysemie)。〔29〕缺失的并非是敏锐的思考,而是一个被普遍接受且具有

说服力的定义。由于讨论之边际弥漫、分支纵横,对于不少缺乏法律理论素养的概念使用者而

言,经常会顺手使用概念的某个“简易”版本。因而,这个概念已无法实现更加清晰的观察,而

历史学方法的价值却正在于此。

概念的模糊底色,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此概念的两个部分,“法律”与“多元主义”,诱

唆法律史戴上了法律至上的窄化视角。这重视角诱骗着领悟力与观看方式(Sichtweise),无论

如何绝大部分法律史研究有理由从中解放自我。不仅“法律”导致了“法律”的中心地位,它将

“非法”(Nicht-Recht)形态编制为一个非对称的部分,它定义了可能性的空间。只要人们一

瞥“前现代”或尝试开拓全球史视角,就会发觉这个空间过于狭窄。〔30〕并且,“多元主义”并没

有引发对一些现象的关注,诸如法律与非正式规范、非法律规范之间的互动。同样地,对于大

量并不关注法律机制(Rechtsmessen),而主要针对司法管辖(Jurisdiktionenn)的法律史案件,

“法律多元主义”的概念同样未能正当体现。因此,戴维(MatíasDewey)与米格斯(Daniel

Míguez)的研究已指出,“法律多元主义”正在转化为一个“规范”的多元主义或“司法管辖”的

多元主义,以弥补概念使用的不当之处。同样,奥利弗·兰普希乌斯(OliverLepsius)明确提

出“规范多元主义”,并直陈质疑:一直以来,我们的思维总是默然依赖着制定法(Gesetz)模式,

将其作为一个大规模法典化之法秩序的标准规范(Normalnorm)。这使得我们对很多方面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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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对概念的一般批评,参见BrianZ.Tamanaha,supranote14,pp.375-411,尤其是390页以下之

“深层概念困惑”。WilliamTwining,supranote20,pp.112-128。LaurenBenton,ASearchforSovereign-
ty:LawandGeographyinEuropeanEmpires,1400-1900,supranote25.LaurenBenton,RichardJ.Ross
(ed.),supranote24.PaulSchiffBerman,supranote25.CatherineValcke,“ThreePerilsofLegalPlural-
ism”,inDonlan,SeánPatrick,LukasHeckendornUrscheler(ed.),ConceptsofLaw:Comparative,Juris-
prudential,andSocialSciencePerspectives,Farnham:AshgatePublishing,2014,pp.123-135.SeánPat-
rickDonlan,DirkHeirbaut(ed.),supranote22,S.15ff.

关于法律多元主义的语汇问题,参见 MarttiKoskenniemi,“TheFateofPublicInternationalLaw:

BetweenTechniqueandPolitics”,TheModernLawReview,Vol.70,No.1,2007,p.22.
从法律史学视角,将法律多元主义作为一种规范多元主义的子概念的相关论证,请参见JohnGrif-

fiths,supranote25.WilliamTwining,“NormativeandLegalPluralism:AGlobalPerspective”,DukeJour-
nalofComparative&InternationalLaw,No.3,2010,pp.47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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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罔闻,诸如过去与当下之法律体系的显著变化过程。

这个概念的另一部分,“多元主义”(-pluralismus),同样导致了功能失调、分析偏离

(Drift),这个显著特征源于冲突状态所塑造的讨论语境。在构词中,它将效力(Geltung-)与

界限问题(Abgrenzungsfrage)列为首要议题,其终究受到统一范式之基础思维的影响,被引诱

至毫无生机的分类之中。虽然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统一性系统概念的对抗,它

却最终落入统一性的逻辑陷阱:关于法律多元主义的(不)可能性的激烈辩论,反而强化了统一

范式。这个概念恰恰并未能够简化对秩序的理解,对秩序而言,这种根本上的相关性恰好是陌

生的。但是,正是这种陌生感才是需要被理解的对象。

这个概念为现代想象所塑造,它并不是从历史经验发展而来,最多只是利用了一些历史关

联,而且经常是不恰当的。此外,这一概念唤起了静态的、本质主义的联想:例如,所谓择地行诉

(forumshopping)之相关联想便暗示着,法庭地点的选择好像必然和法律选择紧密关联,实际上

却并非一直如此。并且,人们不再重视杂交(Hybridisierungen)、动态共存(Koexistenzen)、互动

(Interaktionen)与共生关系(symbiotischenVerhältnisse);人们也不再被迫关注,在经由转化而赋

予效力的大量规范中,那些功能性、构成性的嵌入(Einbettung)。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背景

下,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之中,合法间性(Interlegalität)以及相关的杂交(Hybridisierungen)现象已

列入议事日程:从19世纪直到当下,规则供给(Regelungsangeboten)愈发流通,跨国规范秩序逐

渐生长,前述现象日益受到重视。在围绕法律多元主义十余年的辩论中,弗朗兹·冯·本达-贝

克曼(FranzvonBenda-Beckmann)亦参与其中:法律多元主义,作为一个“自我空洞的概念”,只

能“成为进一步理解或分析法律多元主义之不同的经验情境(Konstellationenen)的出发点”,该种

情境才是主题。“一些具体的追问,比如,如何适应某个特定的社会、国家或跨国领域,符合何种

条件、情境;再如,何种规范秩序(包括其冲突规范)对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之构成,具有或多

或少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谈及不同法律(Rechte)的内容,便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此外,法律如何

融入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关系、依赖关系,如何实现彼此同构(mitstrukturieren);并且,在这种

情况下,参与者该如何对待法律与规范冲突。”〔31〕

三、“复规范性”的认知可能

“复规范性”(Multinormativität)与“法律多元主义”的区别在哪里,或者只是后者的代名

词? 事实上,“复规范性”概念所针对的一系列现象,都在“法律多元主义”的范畴下有所讨论。

根据“法律多元主义”的概念内核,其通常特别针对不同规范模型(modi)在同一社会空间内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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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ranzvonBenda-Beckmann,GefangenimRechtspluralismus:ZumUmgangmitNormkollisionenin
rechtlichpluralensozialenRäumen,in:MatthiasKötter,GunnarFolkeSchuppert(Hrsg.),NormativePluralität
ordnen.Rechtsbegriffe,NormenkollisionenundRuleofLawinKontextendies-undjenseitsdesStaates,2009,S.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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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以及由此引申的诸问题,如分类、合法化(Legitimation)与冲突。“复规范性”也指向规范

性的不同形态(Formen),而且不局限在传统上属于法源(Rechtsquellen)的范围之内,比如“习

惯”(Gewohnheiten)。“复规范性”的早期用法,也主要在远离国家法的一些貌似规范的层面,

例如仪式(Zeremonial)与风尚(Moden),礼仪(Ritual)、游戏规则或技术准则,这些也通常被作

为“法律多元主义”的表现形式(Erscheinungsformen)而加以探讨。〔32〕然而,关于规范的历史

形成及其相关现象,从法律史学视角提出一个概念,将显得意味深远。它有利于释放“法律多

元主义”之相关讨论的潜能,专精、拓展关于法律史的专门需求,避免“法律多元主义”概念及其

使用方面的一些缺失,并将自身敞开于一个重要而广阔的层面:司法操作(Praktiken)与司法

实务(Praxis)背后的规范。

(一)复规范性:法律史学的研究工具

围绕法律多元主义的兴趣,主要是情境(Konstellationen)与形态(Modalitäten),互动(In-

teraktionen)与动力(Dynamiken)。法律史学,作为认识论之规范科学,应该感到自身的责任,

去阐明这种嵌入、交流与融合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动力。法律史学不仅需要调动法律理论的

专业知识,从事规范结构的分析,还必须对文化学与社会科学的讨论状况具备职业素养。过去

二十年,人们一直密切地致力于这个领域,例如,对思维、行为、知识的前提条件,进行片段性的

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的分析。人类行为学的法律关系与人类行为学的历史编纂方法,二

者相互补充。因而,需要一个概念,以利于彼此敞开:首先,专门的法律史学的微观分析视角,

针对着规范之情境与形态,这个视角并不局限于描述规范大全(Normencorpora)及其共处

(Kopräsenz)、竞争与冲突,而是将兴趣集中在每一次规范生产(Normerzeugung)行为,如何对

规范性素材进行“翻译”,而这种“翻译”又经由认识论共同体的成员,发生在特别具体的条件之

下;其次,对于方法而言,首先追问司法实践的前提条件,此外又必须扩及到非常广泛的规范性

领域,而这个领域被习惯性地连接于“法律多元主义”。

在某种构想中,“复规范性”变为一个真正的法律史学的分析工具,这种构想既面向法律理

论之前理解(Vorverständnis),又具备法律史学的功能。对此,“复规范性”的“规范”(Norma-

tivity)侧面,开辟了一个尽可能少地沾染到欧洲分类痕迹的广阔空间,以恰当描述不同的规范

模式(modi),以及规范内部的动力模式:在此空间中,会自然而然地讨论概念上的差别。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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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ilošVec,MultinormativitätinderRechtsgeschichte,in:Berlin-Brandenburgische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 (Hrsg.),JahrbuchderBerlin-Brandenburg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2008,

2019,S.155-166.HeinhardSteiger,DieOrdnungderWelt.EineVölkerrechtsgeschichtedeskarolingischen
Zeitalters(741bis840),2010.关于宪法史的文化史视角,参见BarbaraStollberg-Rilinger(Hrsg.),Was
heißtKulturgeschichtedesPolitischen?,2005.BarbaraStollberg-Rilinger,DesKaisersalteKleider.Verfas-
sungsgeschichteundSymbolsprachedesAltenReiches,2.,durchgeseheneundaktualisierteAuflag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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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多元主义的辩论中,为了寻找有助于全球对话的术语,这种概念差别已经产生。〔33〕就此而

言,为满足规范科学的关切,这个概念试图达成全球化研究长久以来的要求,即分析范畴之去

中心主义与去欧洲化。

此外,“复规范性”的“复数”(Multi-)部分,不仅针对规范性资源。这个概念应该分析规

范性的情境与形态,尤其是那些深刻影响着法学知识、思维与行为的前提,这个前提不受目的

性支配,而具有规范化效果,这个前提以规范生成之司法实践本身为基础,并影响这些实践。

当我们去分析那些陌生的———长久的过往与辽阔的远方———秩序时,这个层面尤其重要。〔34〕

(二)复规范性:人类行为学的规范视角

那些被视为司法实践的前提,却经常为法律史学研究所忽视;那些前提具有重大意义,却

只能被隐含提及,而无法被法律理论或人类行为学所阐释。〔35〕因为,规范之生产———经由立

法者,判决与研究论文对规范进行具体化阐释———实现了规则引导。这些规则(Regeln)不能

被简单归结为法律应用(Rechtsanwendung)的理论———倘若人们愿意,可以称其为“实践的理

论”;操作性规则(Operationalisierungsregeln)仅仅是一部分,却恰好是规范生产所调整的那一

部分。一旦只涉及这种“实践的理论”,人们便会轻易以法律多元主义之习惯性分析要素的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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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在某种程度上,Griffiths关于法社会学思考适用于Tanamaha的法律史学。JohnGriffiths,supra
note25.BrianZ.Tamanaha,A GeneralJurisprudenceofLawand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isity
Press,2001.BrianZ.Tamanaha,supranote14,pp.375-411.

关于“复规范性”在功能上区别于历史类型学的研究,强调“规范竞争”是欧洲前现代的特征,请参

见 HillardvonThiessen,Normenkonkurrenz.Handlungsspielräume,Rollen,normativerWandelundnorma-
tiveKontinuitätvomspäten Mittelalterbiszum ÜbergangzurModerne,in:ArneKarsten,Hillardvon
Thiessen(Hrsg.),NormenkonkurrenzinhistorischerPerspektive,2015,S.241-286.在此语境中,关于规范

竞争的规 模、策 略 的 相 关 研 究,将 广 义 上 的“复 规 范 性”作 为 司 法 实 践。比 如 通 过 意 义 双 关 的 宽 容

(Ambiguitätstoleranz)等方式,参见BarbaraStollberg-Rilinger,Einleitung,in:BarbaraPietschAndreas,

Stollberg-Rilinger (Hrsg.),KonfessionelleAmbiguität-UneindeutigkeitundVerstellungalsreligiöse
PraxisinderFrühenNeuzeit,2013,S.9-26.因此,在很多方面,这个规范概念都对法律史学十分重要,参见

ChristophMöllers,DieMöglichkeitderNormen-ÜbereinePraxisjenseitsvonMoralitätundKausalität,

2015.
关于历史人类行为学,请首先参考以下研究综述,Füssel,Marian,PraxeologischePerspektivenin

derFrühneuzeitforschung,in:ArndtBrendecke(Hrsg.),PraktikenderFrühenNeuzeit.Akteure-Handlun-
gen- Artefakte,2015,S.21-33.Lucas,Constantin Rieske Haasis,Historische Praxeologie.Zur
Einführung,in:LucasHaasis,ConstantinRieske(Hrsg.),HistorischePraxeologie.Dimensionenvergange-
nenHandelns,2015,S.60ff.关于法律理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比如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人类行为学意义上的

规则理解等,请进一步参考ThomasVesting,Rechtstheorie.EinStudienbuch,2.Aufl.,2015.其中,245页以

下涉及法律史学的意义与方法。另外,法律理论的“语境主义方法”(conventualistapproach)同样与法律多元

主义相关,请参见BrianZ.Tamanaha,AGeneralJurisprudenceofLawandSociety,supranote33,p.192.
关于实证科学的法律概念,地方性法律生产与法律史学方法,尤其是隐含的知识与翻译,请参见 Thomas
Duve,VonderEuropäischenRechtsgeschichtezueinerRechtsgeschichteEuropasinglobalhistorischerPerspe-
ktive,Rechtsgeschichte-LegalHistoryRg20,2012,S.4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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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将其归为第二秩序的规则。这似乎意味着,规则生产之程序的复杂性被严重低估,并且将

公开承认的“涵摄模型”(Subsumtionsmodell)确立为法律史学的重建基础。显然,“法律应用”

不再是曾经那种在绝对之系统化、法典化与标准化的法律秩序之中,一种毫无生机的归类方

式,而恰好是规范具体化的程序,亦即(案例中)规范生产的程序,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性行

为。〔36〕因此,必须强调多样化的前提、条件与规则,这些都属于作为文化生产行为的规范生

产———更重要在于,当我们专注于陌生的时段与空间时,我们必须重视那些我们无法直观领会

的隐藏于实践中的共识与规则。恰好是,但又不只是在于,法律史分析必须强调那些在意图上

无法自我支配的司法处置(Handeln)、知识(Wissen)与做法(Tun),以揭示同社会文化相关的

司法行为之错综复杂,思维与交易之结构,隐含的知识,以及司法日常生活之行为模式、行为构

造与重复结构。这并不涉及司法实践的规范性理论、方法论学说,而是关注司法实务(Praxis)

(背后)的规范性操作(Praktiken),及其规则(Regeln)。

如果人们不承认哈特式法律概念的制度性维度,又希望获得清晰性:位于第一秩序、第二

秩序之后,那个第三规范性层面被广泛讨论了二十年,汇聚了不同学科传统的人类行为学话

语,发生在各种名目的标签之下,作为有意识的知识,〔37〕或作为社会、政治、文化与学术等方

面的做法(Praktiken)。〔38〕对于规范科学的分析,围绕规范层面之意义的研究意识一直在增

加,尤其因为人类行为学导向的法律理论与文化、社会分析的明显结合。因而,对法律史学而

言,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s)关于法律制造(Fabrikation)的人类学描述,成为越来越

重要的参考点,〔39〕人们思考法律史的工作,愈发频繁地趋向有瑕疵的(fleck’sch)思维风格,

在规范的第三维度与规范性素材的“翻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事实上,这种做法(Handeln)、思维与知识之前提的一部分,同样为“(文化)翻译”所讨

论。〔40〕尤其,法国晚近的“惯例社会学”(SoziologiederKonventionen)的提议,在法律史的分

·43·

中外法学 2019年第1期

〔36〕

〔37〕

〔38〕

〔39〕

〔40〕

具体相关讨论,参见ThomasVesting,a.a.O.,S.191ff.ThiloKuntz,RechtalsGegenstandderRe-
chtswissenschaftundperformativeRechtserzeugung.ZugleicheinBeitragzurMöglichkeitvonDogmatik,AcP
216,2016,S.866-910.

RainerSchützeichel,ImplizitesWisseninderSoziologie.ZurKritikdesepistemischenIndividualis-
mus,in:Loehnhoff,Jens(Hrsg.),ImplizitesWissen.EpistemologischeundhandlungstheoretischePerspe-
ktiven,2012,S.108-128.

参见AndreasReckwitz,GrundelementeeinerTheoriesozialerPraktiken.Einesozialtheoretische
Perspektive,ZeitschriftfürSoziologie32,4,2003,S.282-301.Lucas,ConstantinRieskeHaasis,(Fn.35),

S.13ff.
相关翻译,参见BrunoLatour,DieRechtsfabrik.EineEthnographiedesConseild’État.Ausdem

FranzösischenübersetztvonClaudiaBrede-Konersmann,2016.
关于复规范性,参见ThomasDuve(Fn.35),S.47ff.关于将翻译作为文化生产过程,参见Lena

Foljanty,LegalTransfersasProcessesofCulturalTranslation:OntheConsequencesofaMetaphor,Max
PlanckInstituteforEuropeanLegalHistoryResearchPaperSeries,No.2015-09,2015,p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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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面具有很大潜力。〔41〕这些“惯例”(Konventionen)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性框架,由参与者

来展开、操控,从而实现以行为处境(Handlungssituationen)做出评价,在行为处境中互相配

合。它们涉及到认知模式(Formen),以及附随的信息格式化的模式,也被应用于规范性意图

(Absicht)。它 们 是 集 体 性 经 验 的 结 果,并 因 此 而 触 及 反 思。这 些 知 识 储 备

(Wissensbestände)被明确地划归为惯例,其顾及到规则的运行(Operationalisierung),或习俗

(Institutionen)的履行(Handhabung)。这些“惯例”在具体情况下逐渐形成,并固化于网络结

构(Netzwerkstrukturen)。反观法律,这些“惯例”并不是明确的辅助性规则与应用性规则

(Hilfs-undAnwendungsregeln),其本身并不是可以使用的法律或由法学推演而来,例如方

法论学说,而是深入观念的关于“对与错”的想象(Vorstellunen),其产生于具体的交流与认知

场景(setting),并从中得以固化。

法律史学研究中,这些惯例———其差异不断变化,连同多样主题的隐性知识(tacitknowl-

edges)———获得了独特的价值。如果人们考察这些规范秩序,其中,规范生产(Normerzeu-

gung)并不围绕余地有限而相对贫乏的规范大全(Normencorpora),相反,偏重程序之规范生

产的具体做法则占具优势,或者,法律与其他领域(如宗教)之规范生产的无差别性获得观察。

相较于16世纪美洲传教语境中的本土司法,19世纪末俄国或亚洲采纳欧洲法律想象(Rechts-

vorstellung)之过程,这些惯例对于在技术的不断分化中,在培训、交流与应用调整(Anwend-

ungsregeln)所导致的标准化的法律发现(Rechtsfindung)之实践———诸如联邦德国的刑法与

行政法,或许没那么重要。法(史)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量触及物质层面、人类行为学所

记录的知识生产的语境,纳入 “法律文化”的黑箱。实际情况,则无人知晓。不同于“实践转

向”(practiceturn)所引发的重要见解,规范生产能否描述出这样一种关于全球视角下法律史

方法的主导性思考? 针对每一种确定的(当然自身会再流动的)认识论共同体,我们能否塑造

出不确定的惯例、实务形式(Praxisformen)及其隐含规范?

作为法律史学之敏锐构想,“复规范性”概念应该对此有所指引,即探讨那些在规范生产中

起到作用,且多样化而差异显著的规范。因此,这个概念当然顾及法律机制(Rechtsmassen)、

规范领域(Sphären)或规范大全(Normencorpora),各以其自身地位而成为规范性素材。同

时,这个概念也迫使大大超越法律渊源(Rechtsquellen)范围的探索,这里的法律渊源构成了哈

特之第一性规范与第二性规范意义上的传统范围。这个概念将规范生产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

过程,大大超越关于“涵摄”(Subsumtion)的所有构想。这个概念应该迫使关注,那些对于规

范生产十分重要的惯例、隐含知识与物质层面,关注思考、行为与知识的前提,关注那些参与决

策的因素,即何种规范性素材被以何种方式激活,并融合于其他规范性要素而形成崭新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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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更多论据,参见RainerDiaz-Bone,RechtauskonventionentheoretischerPerspektive,in:Lisa
Knoll(Hrsg.),OrganisationenundKonventionen.DieSoziologiederKonventioneninderOrganisationsfors-
chung,2015,S.1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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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这个概念敦促,参与文化与社会学之人类行为学的解释方式,针对具体的法学史学研究,

展开富有启发而成果丰硕的探讨。通过这样一种开放,这个概念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

在规范理论上敏锐地去命名那些在“文化翻译”的分析中,也即在构建法律的分析中,需要注意

的东西。这又将其联系于法律史学的其他基本问题:如果没有关于“复规范性”的反思,就不会

存在法律操作的历史。如果没有法律操作的历史,就无法实现法律史学的重构,将其作为共时

与历时的翻译过程。如果没有共时与历时的跨文化翻译与对话,就无法应对法律全球化的知

识挑战。

Abstract:Today,howtorespondtotheintellectualchallengesoflegalglobalizationhasbecomethe

commonissuetolegalscholarsaroundtheworld.Theaimofthispaperistoprovideanoverviewofthe

processoftransnationalizationoflawandhighlightthesignificantconceptofmultinormativityinorderto

promotetheincreasinglyinterdisciplinaryandtransnationaldialogueonlaw.Inthispaper,Iattemptto

demonstratetheprofoundinfluenceoflegalglobalizationonlegalpractice,educationandresearchasthe

background,reflectcriticallyontheflawsinapplicationoflegalpluralism,andrevealtheepistemicpo-

tentialofmultinormativityinbuildingagloballegalhistoryfromtheperspectiveofpraxeology.

KeyWords:LegalGlobalization;LegalPluralism;Multinormativity;Praxeology;GlobalLegal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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